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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A股代码：600016 编号：2026-016

优先股简称：民生优1 优先股代码：36003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民生银行”）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表决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会议

通知、会议文件于2026年5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共收回有效表决票14
份。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网点三年建设规划（2026-2028）》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26-026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无固定期限

资本债券（第一期）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2026年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已于近日在全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于 2026年 5月 27日簿记建档，并于 2026年 5月 29日完成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00亿元，前5年票面利率为1.95%，每5年调整一

次，在第5年及之后的每个付息日附发行人有条件赎回权。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用于补充本行其

他一级资本。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2026-023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保险赔付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责

任保险。

因公司收购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引发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诉讼案件，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近日，公司收到保险公司支付

的保险赔付款18,946,054.60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经公司财务初步确认，上述保险赔付款预计会

对公司2026年度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具体影响以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37 证券简称：保利联合 公告编号：2026-29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取得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同意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宝亮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17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2026-03）。

近日，张宝亮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
训证明》（2026-4A-0770）。其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851-86751504
电子邮箱：bllh@polyunion.cn
联系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石林东路9号1号楼
特此公告。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221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2026-042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会议通知已以公告形式刊登于《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会议采

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在公司茂名基地会议室召开。
网络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分别于2026年
5月 29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以及 2025年 5月 29日 9:15-15:00期间举行。本
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37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673,
176,24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2.7108％，其中中小股东232名，代表股份63,779,10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66％。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为5名，代表股份
609,397,1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64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232名，代表股
份63,779,1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66％。

3、公司董事长周一峰女士因故无法出席并主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周一峰女士已委
托公司董事邵晓先生出席本次股东会。公司董事会过半数的董事推举邵晓先生主持本次股
东大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以

下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已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
（一）《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69,999,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81%；

反对2,8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4%；弃权353,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0,602,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5.0197%；反对2,8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65%；弃权3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8%。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69,918,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60%；

反对 3,2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0%；弃权 19,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0,521,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8917%；反对3,2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72%；弃权 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7,749,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464%；反

对3,28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37%；弃权2,742,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9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7,749,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0.5464%；反对3,28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37%；弃权2,7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98%。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0,655,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095%；反

对2,96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421%；弃权286,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0,525,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8991%；反对2,96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15%；弃权28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494%。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66,872,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35%；

反对6,045,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1%；弃权258,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7,474,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0.1156%；反对6,045,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89%；弃权25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5%。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67,204,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28%；

反对 3,0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93%；弃权 2,880,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7,807,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0.6363%；反对3,0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475%；弃权2,8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62%。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为马森能源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0,925,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842%；反

对 12,935,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401%；弃权 4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0,795,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9.6428%；反对 12,935,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2813%；弃权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9%。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本次年度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受贵公司董事会的委托，指派本律师出
席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就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
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
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年度股东会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对
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集
2026年4月29日，贵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分别刊

登了《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通知载明了本次年度股东
会的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现场会议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方式、参加会议的方式、会议出
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办法及其他事项等内容。

本次年度股东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查，贵公司在本次年度股东会召开二十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
2、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年度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
（1）2026年5月29日，本次年度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为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
（2）本次年度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下午2：30 在广东茂名滨海新区绿色

化工和氢能产业园紫气路1号茂名基地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与会董事一致推举的董
事邵晓先生主持。

本次年度股东会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召开方式等均与本次年度股东会通知的一
致。

经查验贵公司有关召开本次年度股东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律师认为：贵公
司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式、
股权登记日、表决方式、会议审议事项等相关内容,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年度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年度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贵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资料，参

加本次年度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或代理人）共237名，代表股份673,176,24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2.7108％，均为截止2026年5月2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贵公司股东。

（1）在本次年度股东会表决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为5名，代
表股份609,397,1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642%；

（2）在本次年度股东会表决的股东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232名，代表股份 63,779,
1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66％；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贵公司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经查验出席本次年度股东会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并与2026年

5月2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贵公司的股东名册进行核对后，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年度股东会

的股东(或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可以参加本次年度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
三、本次年度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贵公司本次年度股东会就会议公告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下列

议案进行了表决：
1、《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69,999,8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81％；反对

2,82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4％；弃权3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5％。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议案
获得通过。

2、《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669,918,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60％；反对3,238，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4810％；弃权 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股东东华石油（长江）有限公司、优尼科长江有限公司、周一峰均与本议案具有关联

关系，根据相关规定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57,749,7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0.5464％；反对3,287，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5.1537％；弃权2,7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4.2998％。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股东东华石油（长江）有限公司、优尼科长江有限公司、周一峰均与本议案具有关联

关系，根据相关规定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 60,655,8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4.9095％；反对 2,966,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4.6421％；弃权 28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484％。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666,872,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35％；反对6,045,57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8981％；弃权 25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4％。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667,204,1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1128％；反对3,091,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593％；弃权2,8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279％。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为马森能源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股东东华石油（长江）有限公司、优尼科长江有限公司、周一峰均与本议案具有关联

关系，根据相关规定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50,925,4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79.6842％；反对12,935,25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20.2401％；弃权 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757％。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年度股东会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律师认为：本次年度股东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年度股东会

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本次年度股东会的表决过程、表决
权的行使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贵公司本次年度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本次年度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杨 斌

负责人：杨 斌
钱志坚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南路8号苏豪大厦十楼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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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变更

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9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
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上述董事与公司职工大会选举
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以及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
事，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吴东明先生
2、副董事长：瞿涛先生
3、独立董事：俞乐平女士、周俊明先生、陈丽君女士
4、其他董事：牟晨晖先生、王伶俐女士、陆才平先生、王海军先生（职工代表董事）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审计委员会：由俞乐平、周俊明、王海军三人组成，其中俞乐平担任召集人；
2、战略委员会：由吴东明、瞿涛、牟晨晖、陈丽君、王海军五人组成，其中吴东明担任召集

人；
3、提名委员会：由陈丽君、周俊明、吴东明三人组成，其中陈丽君担任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陈丽君、周俊明、俞乐平三人组成，其中陈丽君担任召集人；
5、投资者关系管理委员会：由吴东明、牟晨晖、周俊明三人组成，其中吴东明担任召集人。
三、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选举牟晨晖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牟晨晖先生
2、副总经理：吴洪义先生、王旭平先生
3、财务总监：陆才平先生
4、董事会秘书：吴继华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莫莉女士
五、其他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人员任期分别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职工大会及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附件：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吴东明，男，1971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杭州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经理、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浙江杭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幸福之江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巨化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
师、总会计师等职务。现任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杭州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

瞿涛，男，1970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正高级经济师。曾任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物资
供应处处长、宁波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杭州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宁波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等职务。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牟晨晖，男，1969年3月出生，硕士，正高级经济师。曾任浙江省财政厅资产处副处长、杭
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现任浙
江杭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幸福之江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等职务。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王伶俐，女，1974年12月出生，经济学博士学历。曾任商务部外资司、服务贸易司处长，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诚通控股集团股权管理部总经理，北京诚旸投资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北京诚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
事、总经理，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陆才平，男，1982年1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杭州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资产科科长、浙江杭钢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董事、杭州杭钢云计算数据中心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德清杭钢富春再生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等
职务。现任杭州杭钢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杭州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等职务。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王海军，男，1980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曾任杭钢工会组宣部副部长、
群工部主管、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现任杭钢工会副主席、杭州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等职务。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

俞乐平，女，1958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班结业。教授级高级
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注册企业法律顾问。曾任浙江省机电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资产财务部经理，浙江浙商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嘉信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浙商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外部监事、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现任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咨询业务总监、浙
江省总会计师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杭州
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永贵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财经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实务导师等职务。截
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周俊明，男，1975年4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义乌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浙江森泽
律师事务所主任、浙江省律师协会第十届理事、道德与纪律委员会委员及专门委员会委员，浙
江省证券业协会证券纠纷调解员、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等职务。现任上海
中联（杭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嘉凯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全国律师协会企业合规法律专业委员
会委员、浙江省律师协会财富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律师协会金融与保险专业委员会
委员、第二届浙江省维护公安民警合法权益律师服务团成员等职务。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
份。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陈丽君，女，1967年1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等
职务。现任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曾获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部颁发的第七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奖项。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

二、公司不兼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吴洪义，男，1973年10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杭州钢铁厂小型

轧钢股份有限公司连轧车间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宁波钢铁有限公司制造管理部副部
长、部长，宁波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副总经理，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
职务；现任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波钢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王旭平，男，1969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经济师。曾任浙江杭钢工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浙江杭钢国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杭州杭钢金属材料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现任杭州杭钢金属材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江苏杭钢联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德清杭钢金属材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经
理；浙江玉环杭钢智造工业有限公司董事；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截至目前未持
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吴继华，男，1977年9月出生，大学学历。曾任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证券管理科
科长，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现任杭州杭钢金属材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宁波钢铁有限
公司董事，杭州杭钢云计算数据中心有限公司董事，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董事
会秘书。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
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莫莉，女，1986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曾任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专职律师，杭州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处主管等职务。现任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处副处长，杭州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浙江资源循环有限公司董事。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
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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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

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下午在杭钢办公大楼9楼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吴东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吴东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瞿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董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牟晨晖先生为代表公

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与效率，根据公司董事会的工作需要，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设立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委员
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审计委员会：由俞乐平、周俊明、王海军三人组成，其中俞乐平担任召集人；
2.战略委员会：由吴东明、瞿涛、牟晨晖、陈丽君、王海军五人组成，其中吴东明担任召集

人；
3.提名委员会：由陈丽君、周俊明、吴东明三人组成，其中陈丽君担任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陈丽君、周俊明、俞乐平三人组成，其中陈丽君担任召集人；
5.投资者关系管理委员会：由吴东明、牟晨晖、周俊明三人组成，其中吴东明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续聘牟晨晖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续聘吴继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吴洪义先生、王旭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陆才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聘请陆才平先

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事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莫莉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与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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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无征集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路178号,杭钢第八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26
1,738,860,250

51.48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瞿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公司董事长吴东明先生、董事王伶俐女士因公未能列席

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1,972,821
比例（%）

99.6039

反对

票数

6,551,541
比例（%）

0.3767

弃权

票数

335,888
比例（%）

0.0194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2,038,621
比例（%）

99.6076

反对

票数

6,486,141
比例（%）

0.3730

弃权

票数

335,488
比例（%）

0.0194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1,715,721
比例（%）

99.5891

反对

票数

6,659,341
比例（%）

0.3829

弃权

票数

485,188
比例（%）

0.0280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1,442,021
比例（%）

99.5733

反对

票数

7,149,141
比例（%）

0.4111

弃权

票数

269,088
比例（%）

0.0156
5、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1,783,287
比例（%）

99.5930

反对

票数

6,893,375
比例（%）

0.3964

弃权

票数

183,588
比例（%）

0.0106
6、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4,535,765
比例（%）

98.1644

反对

票数

6,524,541
比例（%）

1.7569

弃权

票数

291,788
比例（%）

0.0787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4,008,465
比例（%）

98.0224

反对

票数

6,731,641
比例（%）

1.8127

弃权

票数

611,988
比例（%）

0.1649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1,248,787
比例（%）

99.5622

反对

票数

7,090,875
比例（%）

0.4077

弃权

票数

520,588
比例（%）

0.0301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1,933,821
比例（%）

99.6016

反对

票数

6,660,241
比例（%）

0.3830

弃权

票数

266,188
比例（%）

0.0154
10、议案名称：关于投资理财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9,468,891
比例（%）

99.4599

反对

票数

9,195,871
比例（%）

0.5288

弃权

票数

195,488
比例（%）

0.0113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1,444,221
比例（%）

99.5735

反对

票数

7,207,741
比例（%）

0.4145

弃权

票数

208,288
比例（%）

0.0120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1,408,121
比例（%）

99.5714

反对

票数

7,247,541
比例（%）

0.4167

弃权

票数

204,588
比例（%）

0.011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3.01
13.02
13.03

议案名称

选举吴东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瞿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牟晨晖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得票数

1,723,441,271
1,723,482,564
1,723,362,17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1132
99.1156
99.108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13.04
13.05

选举王伶俐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陆才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723,541,881
1,727,212,124

99.1190
99.3301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4.01
14.02
14.03

议案名称

选举俞乐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周俊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陈丽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得票数

1,723,498,447
1,723,454,641
1,723,610,49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1165
99.1140
99.123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6

7

8

9

10

12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关于 2025年度董
事、高级管理人
员 薪 酬 情 况 及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与关联方签
订日常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于 2026年度担
保计划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公
司开展金融衍生
品业务的议案

关于投资理财计
划的议案

关于制定《杭州
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342,123

20,068,423

20,670,323

20,143,023

19,875,189

20,560,223

18,095,293

20,034,523

比例（%）

74.0072

73.0115

75.2013

73.2829

72.3085

74.8007

65.8330

72.8881

反对

票数

6,659,341

7,149,141

6,524,541

6,731,641

7,090,875

6,660,241

9,195,871

7,247,541

比例（%）

24.2275

26.0095

23.7371

24.4905

25.7975

24.2308

33.4557

26.3674

弃权

票数

485,188

269,088

291,788

611,988

520,588

266,188

195,488

204,588

比例（%）

1.7653

0.9790

1.0616

2.2266

1.8940

0.9685

0.7113

0.7445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3.01
13.02
13.03
13.04
13.05

议案名称

选举吴东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瞿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牟晨晖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王伶俐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陆才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得票数

12,067,673
12,108,966
11,988,572
12,168,283
15,838,52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43.9037
44.0539
43.6159
44.2697
57.622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4.01
14.02
14.03

议案名称

选举俞乐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周俊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陈丽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得票数

12,124,849
12,081,043
12,236,89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44.1117
43.9523
44.519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6项、第7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

联股东其持有的股份1,367,508,156股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回避了表决；杭钢集团-浙商证券-
26杭钢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系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专门开
立的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名义持有，并根据杭钢集团的意见行使
表决权，该账户持有的股份160,000,000股未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表决；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涉及
的关联股东浙江杭钢商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87,201,852股、富春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
141,794,962股未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浙江杭钢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富春有限公司是杭州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公司。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获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李燕、李明健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
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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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5月29日召开职工大
会，选举王海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大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海军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将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8名非职
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附：王海军先生简历
王海军，男，1980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曾任杭钢工会组宣部副部长、

群工部主管、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现任杭钢工会副主席、杭州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等职务。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


